
李金成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劳动争议纠纷一案

一审民事判决书

（2009）卫民初字第 323 号

原告李金成，男，1972 年 12 月 10 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振梅，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住所地本市卫东区下牛村法定代表

人李永生，矿长。

委托代理人褚平安，男，1971 年 1 月 28 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梅和平，河南首位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唐河县福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唐河县城关人民路南段。

法定代理人张志成，经理。

第三人唐河县宛平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唐河县城关文峰路中段。

法定代理人张相山，经理。

第三人禹州市禹平宛劳务输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禹州市张得乡寨外村。

法定代表人常国兴，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秀群，男，1958 年 8 月 5 日出生。

原告李金成诉被告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以下简称平煤一矿）

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

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振梅，被告平煤一矿的委托代理人褚平安、梅和平，第三人唐

河县福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泰劳务公司）、第三人唐河县宛平劳务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宛平劳务公司）、第三人禹州市禹平宛劳务输出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禹平宛劳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秀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1 年 2 月至今，我先后在被告单位下属采煤一队、采煤二队

工作，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一矿工作期间，我与签有书面劳动合同

的人员在各方面待遇都是一样的，同工同酬，同样享受各项劳动保护待遇和福利

待遇，每年过节和矿上正式人员一样领取矿上发放的福利，已与一矿形成了事实

劳动关系。2008 年 12 月 2 日，一矿突然通知不让上班了，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

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我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请

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我支付 2008 年 2 月至 11 月共 10 月的二倍工资，共计

46730 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平煤一矿辩称，原告诉我单位属主体错误。原告与我单位既没有签订劳

动合同也无事实劳动关系，原告之所以能在我单位务工，是劳务公司通过劳务派

遣的形式，把原告派遣到我单位工作，劳务公司才是原告的用人单位，我单位仅

仅是用工单位，与原告形不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2007 年 11 月 30 日劳务公司

与我单位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并出具了委托书，约定 2007 年 12 月 1 日至

2009 年 11 月 30 日期间，劳务公司将其务工人员派遣到一矿，委托我单位对被



派遣人员进行管理，我单位依据双方劳务派遣协议和委托书，对原告进行全方位

管理，其中包括：代为岗前培训，安全生产技术培训，代为考勤，代为支付工资，

代为办理工伤保险事宜等。因此劳务派遣公司才是《劳动合同法》中所说的用人

单位。我单位是依据《劳动合同法》和劳务派遣公司的协议及委托书给予原告应

当享有的待遇，原告在我单位工作，和我单位的固定工一样享受各项劳保待遇，

是我单位按照法律规定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标准执行的。所以，在这种委托关

系中，我单位受委托支付工资和待遇的行为在法律上是一种委托关系，这种委托

关系是不能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委托关系和劳动关系是两个法律关系。2007

年 12 月 1 日，原告就与劳务公司签订了《农民工劳动合同书》，期限二年，即从

2007 年 12 月 1 日至 2009 年 11 月 30 日，该合同还经平顶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鉴证，合同上有原告和劳务公司的印鉴，其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完整、合法、有

效的，而且至今仍在履行中。所以原告起诉我单位属主体错误。原告在与劳务公

司存在有劳动关系的同时，又说和我单位有事实劳动关系，就等于是一个劳动者

同时与两个用人单位存有劳动关系，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原告应当向劳务公司

主张自己的权利，与我单位无关。综上所述，我单位与原告既然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也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更不是用人单位。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述称，因本案属劳动争议案件，应该先进行劳动仲裁，我们劳务公司

是在进入诉讼程序后追加到本案诉讼中，从程序上讲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原告

的诉求及事实理由提出三点答辩意见：1、本案应先申请劳动仲裁，劳务公司作

为仲裁案件的一方当事人之后才能参加诉讼，因此我公司应先仲裁。2、劳务公

司与原告已经签订有劳动合同，并且合同在履行当中，履行期限没有届满，双方

的劳动关系事实存在，不存在劳务公司之间与原告之间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务合

同。同时，原告要求支付双倍工资在合同履行期间不存在支付双倍工资问题，并

且劳务公司也没有与原告签订解除劳动协议书，原告的两项诉求不能成立。3、

根据目前案件的情况，我公司认为如果原告和天安一矿现在双方要签订劳动合同

或无固定期的劳动合同都损害了我公司的利益，也违反了法律规定。如果双方签

订合同，我们保留对原告、天安一矿提起诉讼的权利。

经审理查明，2007 年 12 月 1 日，原告与唐河县福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

了为期二年的农民工劳动合同，合同期间自 2007 年 12 月 1 日至 2009 年 11 月

30 日，该合同经劳动部门签证且为原告本人所签。2007 年 11 月 30 日，唐河县

福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平煤一矿又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书》一份及授权

委托书一份，约定由唐河县福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将原告派遣至被告平煤一矿处

工作，由被告统一代为管理，具体管理内容包括：务工人员的岗前培训、劳动安

全生产教育、安全技术培训和复训、技术指导，办理发放安全资格、上岗证等；

代为考勤、工资的计算、支付及发放（现金或转帐）；工伤保险事宜；先进评比；

工会事家办理，会员证发放，会费代收，组织工会活动等；煤炭行业职业技能培

训及鉴定工作，规章制度规定及口头约定其他有关事宜。被告也依委托对原告进

行管理，为原告发放有工会会员证、矿灯领换证等。原告称其于 2001 年参加工



作。2008 年 12 月 2 日，劳务公司委托被告通知原告回劳务公司，被告即将原告

退回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将其派遣至其它单位。但原告不同意，认为其属一矿职

工，双方产生纠纷。原告向平顶山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与

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支付双倍工资。平顶山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经审

理后于 2009 年 2 月 13 日作出平劳仲案字[2008]第 180 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原

告的申诉申请。原告不服向法院起诉，庭审中本院依法追加唐河县福泰劳务服务

有限公司、唐河县宛平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和禹州市禹平宛劳务输出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会员证、河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工作资格

证书、矿灯牌领换证、平顶山一矿收款标签、工商银行个人结算户清单，劳务公

司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平煤一矿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及委托书、劳务公

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许可证、劳务公司招工表、平煤一矿与劳务公司结算发票、

证人证言及庭审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及本院审

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根据《劳动法》第十六条及《劳动合同法》第十条之规定，建立

劳动关系的双方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原告与唐河县福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

订劳动合同后，唐河县福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又依据其与被告平煤一矿所签订的

《劳务派遣合同》，将原告派遣到被告单位工作，被告单位按照劳务公司出具的

委托书对原告进行劳动管理，故不能认定原告与被告单位之间形成劳动关系，原

告所诉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

十四条、《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金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0 元，由原告李金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徐奕

审判员：刘宏民

审判员：李兵

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尹丽珍


